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討論文件

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 �生事務委員會

有關輕微公眾潔淨罪行

的建議定額罰款制度

目的

本 文 件 就 輕 微 公 眾 潔 淨 罪 行 的 建 議 定 額 罰 款 制 度 ， 徵 詢 委 員

的 意 見 。

背景

2 . ㆒九九八年十㆓月，健康生活督導委員會接納了前區域市政總署

署長的建議，為輕微的亂拋垃圾罪行訂立定額罰款制度。當時的臨時

市政局／臨時區域市政局“保持香港清潔”聯合策劃委員會的委員隨

後考慮了有關建議，並提議實施兩級制的定額罰款制度，即初犯者罰

款 60 0 元，重覆違犯者罰款 1 ,00 0 元。該委員會又建議定額罰款制度
應該適用於㆘列八類輕微公眾潔淨罪行︰

a ) 在公眾㆞方拋棄／棄置垃圾；

b ) 在公眾㆞方拍打／清潔㆞氈；

c ) 把任何可引致火警的物件棄置於垃圾箱內；

d ) 在公眾㆞方隨處吐痰；

e ) 耙撥與揀拾棄置的廢物；

f ) 狗隻隨處大小便；

g) 容許廢物容器留在公眾㆞方超過 10 分鐘，以及

h ) 傾倒垃圾入海。

3 . 我們在檢討過建議的定額罰款制度後，認為應予實施，以加強清

潔香港的行動。此外，實施這個制度亦可顯示政府對解決亂拋垃圾問

題的決心，以及減輕法庭審理這些輕微罪行的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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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

4 . 我們建議定額罰款制度應該包括㆘列主要項目︰

罪行類別

5 . 這項制度適用於㆘列罪行︰

a ) 把垃圾拋棄在公眾㆞方或拋入海㆗；

b ) 在公眾㆞方隨處吐痰；以及

c ) 未經許可展示招貼或海報。

6 . 這㆔項罪行是公眾最常犯的，故建議納入適用範圍。在㆒九九九

年的定罪個案㆗，“亂拋垃圾”有 15  8 10 宗、“隨㆞吐痰” 4  6 9 0
宗、“未經許可展示招貼或海報” 46 5 宗。雖然“未經許可展示招貼
或海 報” 的定 罪個 案比 較少 ，但 是 問題 日益 嚴重 ，時 常為 市民 所 投

訴。

7 . 至於兩個前臨時市政局提出的其他輕微潔淨罪行，我們建議不納

入適用範圍，以便集㆗對付㆒些執法問題不大的罪行。至於其他有關

罪行，當局會繼續根據《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》 (第 1 32 章 )和《公眾
潔淨及防止妨擾規例》 (第 132 章附屬法例 )作出檢控。我們會在適當
時間檢討定罰款制度的適用範圍。

定額罰款水平

8 . 我們認為所訂定的罰款水平，應該足以發揮阻嚇作用，但又不至

太高而引起公眾太大反感。我們贊同兩個前臨時市政局建議把罰款定

為 60 0 元。這個金額略高於㆒些普通交通違例事項的罰款 ( 3 20 元至
45 0 元 )，以及法庭對亂拋垃圾和隨處吐痰罪行所判處的平均罰款額
(分別為 46 8 元和 5 70 元 )。我們也建議與交通違例事項罰款㆒樣，由
立法會通過決議案修訂罰款水平。

9 . 我們不主張採納兩個前臨時市政局所建議的兩級制罰款制度，因

為兩級制會涉及嚴重的行政和運作問題，例如有關部門須備存和核對

定罪紀錄，以便向重覆違犯者發出附加罰款通知書。這樣不但加重推

行有 關制 度的 成本 ，而 且違 反以 簡 單有 效的 辦法 打擊 亂拋 垃圾 的 原

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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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查身分證明文件

1 0 . 過往，執法㆟員因難以確定涉嫌違例者的真正身分和㆞址，往往
導致傳票作廢，或在追尋違例者方面費時失事。為了確保有效執法，

我們建議授權執法㆟員，如有合理原因相信某㆟違反了㆖述㆔項罪行

㆗的任何㆒項，則可檢查該㆟的香港身分證或其他身分證明文件，以

確定其真正身分。涉嫌違例者如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循執法㆟員的這項

要求，即屬違法。

執法部門

1 1 . 根據《裁判官條例》 (第 227 章 )第 8A 條，現時獲授權檢控公眾

潔淨 罪行 違例 者的 公職 ㆟員 ，分 屬 食物 環境 衞生 署、 漁農 自然 護 理

署、海事處、房屋署，以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數個職系。我們建議

授權這些公職㆟員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。此外，由於環境保護署亦不

時對 環境 滋擾 和污 染問 題採 取檢 控 行動 ，因 此對 於未 獲《 裁判 官 條

例》授權檢控公眾潔淨罪行違例者的環境保護署㆟員，我們也建議授

權他們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。

支援工作

1 2 . 建議定額罰款制度的成效，很大程度㆖取決於執法㆟員的執法能
力。食物環境衞生署作為執行這個制度的主力部門，將會制定全面的

員工訓練計劃，內容包括搜集證據、處理衝突情況、執勤程序、在法

庭㆖作證，以及員工的品行和紀律。

1 3 . 為了確保各有關部門的執法㆟員採用㆒致的執法標準，食物環境
衞生署會另行編製㆒本執勤手冊，並會邀請其他有關的執法部門提名

執法㆟員參加㆖述的訓練計劃，俾能日後在各自所屬的部門內負責訓

練其他㆟員。

諮詢

1 4 . 我們分別在㆓零零零年九月十㆕日和十㆒月十日諮詢過食物環境
衞生諮詢委員會和清潔香港策劃委員會。委員對建議表示支持。

立法時間表

1 5 . 我們計劃在㆓零零㆒年第㆒季向立法會提交有關定額罰款制度的
條例草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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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詢意見

1 5 . 請委員對建議的定額罰款制度提供意見。

環境食物局

食物環境衞生署

㆓零零㆒年㆒月


